省级“两红两优”荣誉支撑说明

明确除市、县两级政治类荣誉外，可作为荣誉支撑的各类荣誉。（政治类荣誉重要性排序第一，下述可作为荣誉支撑的各类荣誉已按重要性排序，排序靠后的荣誉仅作为最低条件，集中评审时将处于基础条件劣势）
一、“优秀共青团员”荣誉支撑
（1）团属荣誉。高校人员获评过省级以上团属荣誉；地方、省部属企业院所、省级机关等获评过市级以上团属荣誉（如，市级优秀青年志愿者等）。新兴领域青年放宽至县级以上团属荣誉。
（2）团外荣誉。县级以上优秀学生干部、最美大学生、大学生年度人物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志愿服务之星等。
（3）竞赛类荣誉。在设区市级（省公司院所）以上组织的团内赛事、学科竞赛、技能竞赛、创新创效竞赛等赛事中，获得个人市赛一等奖、省级赛事二等奖、国家级赛事三等奖、国际赛事获奖，或在获得相应等次集体奖的团队中排名前3名。
    （4）人才类称号。获评设区市级有认定权限部门认定的人才称号。（如，**市学科带头人、乡土人才“三带”能手等）。
（5）年度考核类。近3年在本单位（设区市为处级、县市区为科级）年度考核中获得1次优秀，或获得省级公司（行业系统）先进个人、优秀员工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其他注意事项：
1. 控制结构比例。各地推荐优秀共青团员需确保25周岁以下人员占比不低于30%。
2. 基层一线团支部的副书记及委员可以选择推报优秀共青团员。

二、“优秀共青团干部”荣誉支撑
（1）团属荣誉。省部属高校、企业院所人员获评过省级以上团属荣誉；省级机关、地方人员获评过市级团属荣誉（如，市级优秀青年志愿者等）。
（2）团外荣誉。获得县级与青年工作相关的综合类荣誉（如“优秀青年骨干教师”）。
（3）竞赛类荣誉。在由团组织主导或主要参与的竞赛中，获得个人市赛一等奖、省级赛事二等奖、国家级赛事三等奖、国际赛事获奖，或在获得相应等次集体奖的团队中排名前3名（如思政大比武）。
    （4）年度考核类。近3年在本单位（省级机关为厅级、设区市为处级、县市区为科级）年度考核中获得1次优秀，或获评省级公司（行业系统）先进个人、优秀员工。
其他注意事项：
少先队辅导员仅能推报优秀少先队辅导员，不得推报优秀共青团干部。学生团干部一般推报优秀共青团员，不得推报优秀共青团干部。

三、“五四红旗团委（团工委）”荣誉支撑
（1）工作肯定。获评省级、市级共青团先进单位，获得团省委感谢信、表扬信。
    （2）团属荣誉。获得市级五四青年奖章集体、青少年维权岗、青年文明号、青年突击队的集体等荣誉。（团组织在其中须有突出贡献）
    （3）市级团外荣誉。市级政府、省级部门、省公司（省级行业系统）颁授的，且与该团委成员、与青年工作强相关的荣誉、奖项（如**市“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”）
（4）竞赛类荣誉。在由团组织（或主管部门）主导或主要参与的竞赛中，获得省赛集体一等奖，国家级赛事二等奖，国际赛事三等奖。（团组织在其中贡献突出）
说明：
县级团委、乡镇（街道）团委（团工委）可由市级团委根据其推动全省共青团重点工作情况择优推荐，放宽荣誉支撑条件，将严控破格名额（提前沟通）。

四、“五四红旗团支部（团总支）”荣誉支撑
（1）团属荣誉。获评过市级五四青年奖章集体、青少年维权岗、青年文明号、青年突击队的集体等荣誉（集体成员与团组织成员须有较高重合度）。
（2）县级团外荣誉。县级政府、市级部门、市级公司（行业系统）颁授的，与该支部成员、与青年工作强相关的荣誉、奖项。新兴领域团支部确实工作实绩突出的，可放宽荣誉支撑。
（3）竞赛类荣誉。主要成员在由团组织（或主管部门）主导或主要参与的竞赛中，获得市赛集体一等奖，省赛二等奖，国际赛事三等奖。




整体结构要求：
各设区市推荐4类表彰时，须确保各类别（普通高等学校（含高职），中学（含中职），乡镇（含村、社区），城市街道（含社区），国有和集体企业，党政机关，其他事业单位，解放军、政法及应急管理，新经济组织，新社会组织，新就业群体）均有代表（分配数量不足以覆盖的，尽量扩大覆盖范围）。并严格遵循以下比例：城市街道（含社区）类不少于10%，乡镇（含村、社区）类不少于10%，新兴领域类不少于10%，中学（含中职）类不超过20%，党政机关、国有企业、高校（不含高校附属医院等）3个领域的合计比例不超过4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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